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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政府 函
地址：300191新竹市中山路1號
承辦人：警務員 許少凡
電話：03-5242095；警用735-2062
電子信箱：412088@ems.hccg.gov.tw

受文者：新竹市東區關埔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22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警治字第1150021173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580200C_11500211733_ATTACH1.docx、

376580200C_11500211733_ATTACH2.docx、376580200C_11500211733_ATTACH3.
doc、376580200C_11500211733_ATTACH4.doc、
376580200C_11500211733_ATTACH5.docx、376580200C_11500211733_ATTACH6.
ods、376580200C_11500211733_ATTACH7.doc、
376580200C_11500211733_ATTACH8.pdf、376580200C_11500211733_ATTACH9.
doc、376580200C_11500211733_ATTACH10.doc、
376580200C_11500211733_ATTACH11.docx、376580200C_11500211733_ATTACH12.
pptx、376580200C_11500211733_ATTACH13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市「115年民防團隊常年及幹部訓練執行計畫-民防

總隊、民防團、民防分團、防護團、聯合防護團」（下稱

本市民防訓練計畫）1份，請依說明事項辦理防護團常年

訓練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內政部115年1月19日內授警字第1150102881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依據民防法第4條第1項第3款及民防團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

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第22條規定，機關（構）、學校、團

體、公司、廠場應編組防護團或聯合防護團，執行防情傳

遞、警報發放、防護、救護、消防及自衛、協助災害搶救

等任務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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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總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5/01/22 17:06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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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115年本市防護團常訓練事宜如下：

(一)常年訓練時數為8小時，得1次或分2次實施。

(二)訓練期間為即日起至本(115)年10月31日前。

(三)訓練課目：（均為必訓課程，不得刪減）

１、共同課程：①全民國防(含俄烏/以哈戰爭、民防人員

權利義務介紹、臺灣全民安全指引宣導)、②參與防災

協作中心組織與運作、③初級救護與自救實作(含

CPR、AED、止血帶)、④無人機防護、⑤重大暴力事件

及天然災害因應作為。

２、專業課程：①防空避難疏散引導與APP運用、②防空警

報種類與發放方式介紹、③機關自衛與滅火演練。

四、請於辦理訓練14日前將訓練細部執行計畫及訓練日程表函

報本市警察局備查。

五、訓練成果請於辦理訓練完畢後10日內，將訓練細部執行計

畫、訓練日程表、簽到表、上課照片等資料依本市民防訓

練計畫附件格式以紙本函報本市警察局備查(編組人員名冊

及裝備器材管理清冊，請以電子檔寄送，不需提供紙本)，

另請將成果資料電子檔寄本市警察局承辦人電子信箱。

六、辦理訓練前，請詳閱本市民防訓練計畫附件20「115年辦理

民防訓練注意事項」。

七、本市民防訓練計畫及相關附件，請至本市警察局網站（便

民服務/便民表單/表單下載/民防法令與計畫作業）下載使

用。

正本：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新竹分署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、台
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新竹馬偕紀念醫院、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
院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新竹郵局、新竹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、遠東百貨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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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有限公司新竹大遠百、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廠、華夏玻璃股份有限
公司、國立清華大學、國立陽明交通大學、玄奘大學、中華大學學校財團法人中
華大學、光宇學校財團法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、國立新竹高級中學、國立新竹女
子高級中學、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、國立新
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、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、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
中學、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、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學、新竹市立成德高
級中學、新竹市立香山高級中學、新竹市立光華國民中學、新竹市立培英國民中
學、新竹市立育賢國民中學、新竹市立光武國民中學、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、
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、新竹市東區新竹國民小學、新竹市東區東門國民小學、
新竹市東區東園國民小學、新竹市東區龍山國民小學、新竹市東區關東國民小
學、新竹市東區關埔國民小學、新竹市北區民富國民小學、新竹市北區北門國民
小學、新竹市北區西門國民小學、新竹市北區舊社國民小學、新竹市北區載熙國
民小學、新竹市東區三民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、本市衛生局、警察局(防治科)

市長 高虹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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